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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间：2022 年 07 月 01 日- 2022 年 09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水星双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19-04-29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166,406,028.13  

本期利润(元)  648,591.87  

份额净值(元)  1.1649  

份额累计净值(元)  1.1649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其中：股票  
  

2  固定收益投资  204,131,638.83 98.41  

3  基金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  信托投资  
 

 

7  银行存款  1,949,780.42 0.94  

8  其他资产  1,357,461.02 0.65  

9  资产合计  207,438,880.27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

比例(%)  

2028051 
20 浦发银

行永续债 
100,000 10,958,027.40 6.59 

1480457 
14 国网债

04 
100,000 10,612,380.82 6.38 

1928004 
19 农业银

行二级 02 
100,000 10,510,830.14 6.32 

210203 21国开03 100,000 10,456,671.23 6.28 

1928025 
19 交通银

行永续债 
100,000 10,325,657.53 6.21 



(三)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本计划杠杆率为 124%。 

(四)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刘诗薇，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毕业，十余年证券从业经验。2006 年加

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全球金融服务组，参与或负责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及 A股、

H股上市公司的 IPO 审计、年度审计以及投资尽职调查工作，拥有丰富的信用分

析和企业财务研究经验。2008 年加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组织各

类固定收益产品销售交易工作，具有丰富的维护机构客户经验。组织、参与市场

全部产品一级市场销售工作，年均参与利率产品 150 余个，信用产品 100 余个，

参与金额达万亿。日均做市滚动资金 30-60 亿。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

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三季度，我国经济在二季度遭受疫情重大影响后，逐渐修复。消费领域，至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增速恢复至 5.4%（6 月份 3.1%），其中，商品

零售同比 5.1%（6 月份 3.9%），餐饮收入同比 8.4%（6 月份-4.0%）。投资领域，

至 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 5.8%（二季度 6.1%），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10.0%（二季度 10.4%），房地产投资增长-7.4%（二季度-4.2%），基建投资增长

10.37%（二季度 9.25%）；整体投资略有回落，主要是受到房地产投资进一步下

行的拖累。外贸出口领域，我国仍然具有韧性，但也不可忽视下行压力。至 8月

份，我国以美元计同比 7.1%，较 7月 17.9%回落，同期，墨西哥、马来西亚、越

南以美元计同比分别为 25.2%、48.2%、27.4%，均较 7月大幅上升。8月份，海

外确诊病例日均水平走低，或是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出口转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已公布的 9月份越南出口同比为 10.89%，在海外疫情 9月份继续呈现回落态势

的情况下，越南出口增速下滑，或意味着我国出口即将面临的新的下行压力，即

海外经济和需求回落带来的下行压力，而不仅是前期的出口份额方面的压力。 

由于消费的不确定性较高，且具有地产后周期的特征，当前经济的重点逐渐

转向房地产业。9月，房地产销售情况有改善倾向，政府层面可能也注意到当前



房地产市场需要继续予以政策面发力和适当扶持，9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对房

地产行业扶持政策接连出台。9月 29 日，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通知，决定

阶段性调整住房差别化信贷政策；9月 30 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

宣布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

售后 1年内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税予以退税；9

月 30 日，央行发布公告，宣布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 0.15 个百分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接连发力，房地产成为信贷现

阶段着力扶持的方向，是“宽信用”的关键点之一。 

三季度，国内外通胀延续二季度分化的情形。7-8 月我国 CPI 同比继续保持

在 3%以下，进入 10 月，22 个省市生猪平均价突破 26 元/公斤，较 9 月份继续明

显上涨，本轮猪周期目前的猪价上行态势强于之前几轮猪周期，通胀压力或在明

年上半年出现较为明显的抬升。海外通胀水平持续高企，6月份，在美国 CPI 同

比录得 9.1%并创 1981 年底以来最大涨幅后，8月份回落至 8.3%，但是 9月末国

际油价布伦特原油再度回升至 97.92 美元/桶，这可能导致美欧通胀压力仍将保

持韧性，迫使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强力加息。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或继续通过营造“宽货币”的环境以引导实体经济维持

在“宽信用”的金融周期阶段中。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指出，要为实

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着力稳就业和稳物价，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会议强调，

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加力

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疫情防控效果仍然是影响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在坚持

贯彻“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的前提下，在二季度面临疫情严峻考验后，三季度

疫情情况总体处于低水平态势，7-9 月月均本土感染者人数分别为 496 例、1595

例、1019 例，较 4-6 月的 20079 例、2144 例、76 例的总体情况，改善是较为明

显的，且今年三季度，从确诊人数的角度，海外疫情较二季度有所加重，在这样

的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态势也证明了“动态清零”政策的有效性。 

展望四季度，全球疫情或将再次面临不确定性，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是当下我国的正确选择。在我国不发生类似二季度上海等地疫情的情况下，经济

有望继续延续现有的复苏和修复态势。 

宏观经济中，消费领域仍然是不确定性较高的部分。从十一“黄金周”期间，



全国人员流动的情况看，以全国地铁客运量为例，历年来其同比水平一般会有所

回落，但今年回落幅度大于往年，或意味着今年十一期间人流水平及消费水平总

体偏弱。外贸出口及制造业投资也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在财政中基建支出和

项目落地加快的背景下，基建投资将继续作为稳经济的重要抓手，需要关注房地

产行业在政策和销售逐渐改善情况下，地产投资走势。海外的不确定性，除了美

联储加息进程尚未到顶对美国及全球市场的风险外，欧洲主权利差也需要关注，

尤其是意大利的情况并不乐观。 

债市方面，在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经济和金融数据得到阶段性修复，房地

产政策进一步放松也引发了市场对宽信用的预期。但是，我们认为，利率上行的

空间依然十分有限，至少是从现阶段的情况看。央行现阶段的目标或仍然是通过

整体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来实现宽信用的政策目标。当下经济边际修复进入了“既

难以证真，又难以证伪”的阶段。考虑到宏观基本面出现类似 20 年下半年强复

苏的概率不大、流动性也可能不存在持续收紧的基础。此外，若出现房地产政策

进一步超预期下地产销售投资加快复苏等信号，那么债市可能面临调整压力。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托管人依据银河水星双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与托管协议，自计划成

立日起托管“银河水星双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的全部资

产。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

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

合同内容与格式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计划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诚

信、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义务，不存在损害本计划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计划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

对管理人在本计划的投资运作、资产净值的计算、收益的计算、计划费用开支等

方面进行了必要的监督、复核和审查，未发现其存在任何损害本计划委托人利益

的行为。 

本托管人认真复核了本报告期《银河水星双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报

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认为其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固定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固定

管理费的年费率为 0.6%。  

计提方式  集合计划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于次季度

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管理人。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02％年

费率计提。 



计提方式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于次季度

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托管人。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以管理人每个开放期公告为准。 

计提方式  

委托人退出时按照“时间加权法”，分别计算每一笔参与份额的业

绩报酬计提基准。时间加权法计算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 的方法举例

如下：若委托人在本集合计划第一次开放期参与，业绩报酬计提基

准为 r1，期限为 d1，在第二次开放期委托人未申请赎回，第二次

开放期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变更为 r2，期限为 d2，委托人在第三

次开放期申请退出，则该期间委托人适用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r1*d1+r2*d2)/(d1+d2)。其他情况依次类推。 

支付方式  

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由管理人在计提当日向托管人发

送业绩报酬计提金额，托管人据此计提应付管理人业绩报酬。由管

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支付指令，托管人于当日从集合计划资

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因产品投资需要，经我公司研究决定，将我公司管理的“银河水星双债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主办人，由刘诗薇女士、齐芯女士变更为刘诗薇女士。前

述变更自 2022 年 8 月 31 日起实施。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无。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  


